长子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行政执法程序

（一）申请程序
　　申请程序必须符合以下要件：
　　1、申请行为必须向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机关提出。
　　2、申请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行为。
　　3、申请人必须提交所需的有关材料。
　　（二）受理程序
[bookmark: _GoBack]　　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人提出的许可申请后，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做出一下几种处理
　　1、予以受理对于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2、要求当场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的错误，应当允许当场更正错误。
　　3、限期补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确定的时间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4、不予受理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去的行政许可；二是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受理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三）审查程序
　　形式性审查，是指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行政机关能够当场做出决定的，当场做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
　　（四）听证程序
　　听证的具体程序步骤分为：
　　1、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并在被告知有权要求听证之日起一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
　　2、组织听证行政机关当收到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听证申请之日起在一定期限内组织听证；
　　3、通知有关事项；
　　4、决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并在法定的许可决定期限内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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